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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LC63-2022-0003

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

舟自然资规发（规）〔2022〕2 号

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
推进和规范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工作

的通知

各县（区、功能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：

为进一步推进和规范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工作，促

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

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

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海域使用权立

体分层设权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规〔2022〕3 号）、《浙江

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

海界定技术规范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函〔2022〕

11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舟山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凡在舟山市管辖海域范围内，在同一海域存在可兼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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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用海活动的，应分层分别设置海域使用权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，稳妥推进。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

使用管理法》《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依

据，以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海岸带保护利用规划，保障海域

使用权人合法权益为前提，综合考虑国防安全、工程安全、

生态安全和防灾减灾等因素，稳妥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

设权工作。

（二）节约集约，生态优先。针对海域综合立体开发实

际需求，合理分配和再分配海域资源，使海域资源开发利用

的规模和程度与海域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，提高海

域资源利用效率，全面落实生态用海措施，实现海洋可持续

发展。

（三）用途协调，适度兼容。同一海域的不同用海活动

之间应互不排斥、有限影响，优先保障海域基本功能，适度

兼容多种用海活动，实现不同用海活动之间的功能互补或用

途协调，发挥海域的整体效益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开展海域使用论证。

1.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之前应开展海域使用论证。

海域使用论证中应增设专章论述分层设权分析内容，重点分

析项目用海立体分层设权可行性和必要性；明确各自用海类

型、用海方式、具体使用海域范围、重叠范围；用海活动之

间是否互相排斥，相互间影响是否有限、可控；立体分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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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用海项目是否均符合相关涉海规划等。

2.项目用海立体分层设权涉及已设定海域使用权的原

有项目用海的，应与原海域使用权人协商一致，取得原海域

使用权人书面协调意见。协调意见中应明确双方各自用海类

型、用海方式、具体使用海域范围、重叠范围、权利边界、

使用期限等情况，避免产生用海纠纷。新增项目用海列入《用

海审批目录》的，由新用海主体负责协调。通过招拍挂出让

的，由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。

3.项目用海立体分层设权不涉及原有项目用海的，项目

用海属同一用海主体的且均列入《用海审批目录》的，可由

用海主体进行整体海域使用论证。项目用海均通过招拍挂出

让的，可由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整体海域使用论

证。其他情形需单独分别进行海域使用论证。海域使用论证

重点要分析各自用海类型、用海方式、权利范围、不同用海

主体间协调等重点内容，并附具书面协调意见。

4.在立体分层设权项目宗海界址图绘制中，应明确各自

海域的界址、面积，对重叠部分明确空间三维坐标和具体使

用海域的立体分层空间，确保同一海域竖向空间用海项目之

间边界不重叠。

5.分层设权项目宗海图应包括明确各自海域界址、面积

的宗海界址图，以及明确重叠部分空间三维坐标和具体使用

海域立体分层空间的海域立体分层设权示意图，确保同一海

域竖向空间用海项目之间边界不重叠。

（二）提交海域使用申请（或编制出让方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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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用海立体分层设权涉及已设定海域使用权的原

有项目用海的，对列入《用海审批目录》中的新增项目用海，

由新用海主体向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海域使用申

请。对通过招拍挂出让的新增项目用海，由所在地海洋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出让方案。

2.项目用海立体分层设权不涉及原有项目用海的，对列

入《用海审批目录》中的新增项目用海，属同一用海主体的，

由用海主体向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不同项目的海

域使用申请；不同用海主体的，分别向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

部门提交海域使用申请。对通过招拍挂出让的新增项目用

海，由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出让方案。

（三）出具海域使用权批复（或出让方案批复）。

1.涉及立体分层设权用海项目，不同项目用海应分别出

具海域使用权批复（或出让方案批复）。批复文件（或出让

方案批复）中应明确用海类型、用海方式、具体使用海域范

围，对重叠部分明确空间三维坐标和具体使用海域的立体分

层空间。项目用海立体分层设权涉及已设定海域使用权的原

有项目用海的，在新增项目海域使用权批复中关联原有项目

相关信息，包括原有项目海域使用立体分层空间和空间三维

坐标等。

2.暂不涉及立体分层设权用海项目，新出具的海域使用

权批复中要增加允许立体分层设权的相关内容。

（四）核定海域使用金。

1.按照分层利用、区别用途的原则，对分层设权项目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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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的海域使用金，按现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或评估海域出

让金分别计征。

2.对因权属重叠而退让海域重叠面积的原有项目，及时

对原有项目重叠部分海域开展立体分层设权，并重新核定海

域使用金。

（五）规范海域分层设权登记。

1.分层设权项目用海首次登记时，应当按照《海籍调查

规程》《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（HY/T 251）》和《浙江省海域

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界定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技

术规范执行。有条件的推行并完善三维立体坐标登记。

2.分层设权的海域使用权单元设定及单元代码编写按

照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》编制，每一个宗海单

元应具有唯一代码，不动产权证中载明实际使用的水面、水

体、海床或底土等空间分层信息，证书附图包括宗海界址图

和海域立体分层设权示意图。

3.分层设权涉及原有用海项目的，在原使用权人申请换

证或变更登记的时，登记部门应调整原登记内容，明确分层

设权范围，换发海域使用不动产权证书。

4.登记部门应及时将分层设权登记结果及相关登记要

素反馈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。

四、加强监管

要严守法律政策底线，不得借分层设权之名，擅自改变

海域用途，违规减免海域使用金，或将违法用海合法化。要

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海域立体开发不得超过海洋资源环境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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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能力。要加强对已确权的立体开发海域监管，根据自然资

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用海监管工作要求和《舟山

市建设项目用海用岛全周期监督管理意见》，对照用海批复,

对用海主体开展项目用海活动的范围、方式、用途、生态保

护、用海期限等落实批复要求的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，

保障海域资源有序开发和可持续利用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2 年 12 月 12 日

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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